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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助理秘書長 1 劉國昌先生

助理秘書長 3 陳欽茂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李裕生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首席議會秘書 (申訴 ) 甘伍麗文女士

公共資訊總主任 劉幗瑜小姐

總議會秘書 (1)5 陳美卿小姐

總議會秘書 (2)5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7 黎順和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2)7 石愛冰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6日舉行的第二十一次會議的紀要日舉行的第二十一次會議的紀要日舉行的第二十一次會議的紀要日舉行的第二十一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2070/03-04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a)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務司司長感謝議

員在今屆任期的餘下數月辛勤工作，該段時間通常

非常忙碌。

(b) 《《《《 2004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於 2004年 4月 16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的紀要第 15至 18段 )

[先前發出的文件：
李家祥議員於 2004年 3月 30日致內務委員會主
席的函件 (立法會 CB(2)2009/03-04(01)號文件 )
已於 2004年 4月 14日隨立法會 CB(2)2009/03-04
號文件發出；及
立法會LS60/03-04號文件已於 2004年 4月 14日隨
立法會CB(2)2009/03-04號文件發出 ]

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在上次內務委員會

會議上，議員同意留待是次會議，才就該條例草案

作出決定。

4. 李家祥議員告知議員，因應政府提出加強

對會計專業監督的要求，香港會計師公會提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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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改善香港會計專業的現有規管制度。該等

法例修訂旨在提高會計專業的誠信及公信力，特別

是在其他國家近期發生企業醜聞之後。李議員表

示，如議員認為有需要，他很樂意在任何場合進一

步解釋該條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5. 單仲偕議員建議由財經事務委員會進一步

討論與條例草案有關的政策事宜，並邀請有關各方

參與討論。

6. 劉炳章議員表示無須成立法案委員會，因

為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主要屬技術性質。不過，他

同意可請財經事務委員會進一步討論與條例草案有

關的政策事宜。

7. 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漢銓議員同意，該事

務委員會可在 2004年 5月 3日下次例會上進一步討論
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

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事務委員會將於

日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向議員匯報其討論結

果。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6日在憲報刊登並於日在憲報刊登並於日在憲報刊登並於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1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2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立法會LS68/03-04號文件 )

9. 法律顧問表示，在 2004年 4月 16日刊登憲報
的附屬法例只有一項，即《 2004年監獄 (宿舍 )(修訂 )
令》。

10. 法律顧問解釋，此命令由保安局局長作

出，將位於香港柴灣樂民道 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
素醫院高級職員宿舍 F座第 19B室中止作為宿舍用
途。此命令亦對《監獄 (宿舍 )令》(第 234章，附屬法
例C)作出相應修訂。此命令將由 2004年 6月 13日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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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員對此命令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修訂此附屬法例的

限期為 2004年 5月 19日；若議決延期，則可延展至
2004年 6月 9日。

IV.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2004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28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

(a)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

《《《《 2004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1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已作出預

告，表示將於 2004年 4月 28日向立法會提交上述條例
草案，而內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4月 30日的會議上研
究此條例草案。

(b) 議員法案議員法案議員法案議員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委員會審議階、委員會審議階、委員會審議階

段及三讀段及三讀段及三讀段及三讀                                                           

《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渣打銀行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在 2004年 4月 16日內
務委員會上次會議上，議員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並無異議。

V.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質詢質詢質詢

(立法會CB(3)523/03-04號文件 )

15.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 2004年 5月 5日的立
法會會議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面
質詢 )。

(b)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有關

的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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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及、委員會審議階段及、委員會審議階段及、委員會審議階段及

三讀三讀三讀三讀                                                                 

(i)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關的法案委員會

已在 2004年 3月 1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報
告，而議員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ii) 《《《《 2003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關的法案委員會

已在 2004年 4月 16日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報
告，而議員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d) 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

1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有關

的預告。

(e) 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

(i) 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

2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馮檢基議員將會就

“要求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 ”動議議
案，而議案措辭剛送交議員，並於會議席上提交議

員參閱。

(ii) 就就就就 “遏止家庭暴力遏止家庭暴力遏止家庭暴力遏止家庭暴力 ”動議的議案動議的議案動議的議案動議的議案

2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議案由何秀蘭

議員動議，而議案措辭已送交議員。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議員如擬對上

述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04年 4月 27
日 (星期二 )。

VI .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令》及令》及令》及令》及《刑事事宜《刑事事宜《刑事事宜《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相互法律協助相互法律協助相互法律協助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令》小組委員會報告令》小組委員會報告令》小組委員會報告令》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2062/03-04號文件 )

23. 小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匯報，小組委

員會已審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烏克蘭 )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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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新加坡 )令》。小組委員會
支持由保安局局長於日後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議案，請求立法會批准該兩項命令。

24. 涂謹申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曾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採用例如《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33條所
訂的強制性措施，以便就有關的人的所在或辨認及

有關物品的所在或識別提出相互法律協助的請求提

供協助。

25. 涂謹申議員又表示，政府當局表示，《電

訊條例》第 33條所訂截取通訊的權力，只有在行政
長官認為基於公眾利益而有需要的情況下才可被引

用。就公眾利益作出的考慮是多方面的。公眾利益

當然可以包括防止、偵查和檢控涉及香港的罪行，

但亦不能排除協助外國司法管轄區查明被指稱犯了

非常嚴重，而本身並不涉及香港的罪行的人的所

在，也有可能被視為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然而，

政府當局已證實，事實上，在律政司曾處理的查明

某人所在的請求當中，從未有任何請求需要政府當

局引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以
外的其他權力。

26. 涂謹申議員告知議員，就偵查稅務罪行方

面的法律協助，新加坡令並無作出任何表述，因為

新加坡不能提供此類協助。涂議員補充，小組委員

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證實，若對方不能提供對等協

助，香港的政策是否會拒絕接納另一司法管轄區所

提出的法律協助請求。

27. 涂謹申議員又告知議員，政府當局已表

示，香港在考慮是否答允海外司法管轄區所提出而

超出協定範圍的相互法律協助請求時，會極其重視

提供對等協助的原則。小組委員會已要求保安局局

長在日後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該兩項命令動議議

案時，在其演辭中確認此點。

VII. 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情況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情況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情況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2079/03-04號文件 )

2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現時共有 15個法案
委員會及 6個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此外，有 8個法
案委員會在輪候名單上。



經辦人／部門

8

VIII. 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的文件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的文件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的文件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a) 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緊急會議和立法會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緊急會議和立法會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緊急會議和立法會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緊急會議和立法會

及轄下委員會的運作及轄下委員會的運作及轄下委員會的運作及轄下委員會的運作                                         
(立法會CROP30/03-04號文件 )

29.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曾鈺成議員表示，議

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緊

急會議和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的運作一事。曾議員

又表示，議事規則委員會認為無須對《議事規則》

第 15條作出修改，特別訂明在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立
法會緊急會議的事宜。

30. 議員察悉有關文件第 7及 8段所載議事規則
委員會的意見。議員亦通過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

議，將與中止會期有關的憲制問題交由政制事務委

員會研究。

31. 曾鈺成議員回應黃宏發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交由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的憲制問題包括一項

由部分委員提出的建議，即應將中止立法會會期的

權力由行政長官移轉給立法會主席。

(b) 把會議規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委員會把會議規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委員會把會議規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委員會把會議規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委員會

(立法會CROP31/03-04號文件 )

32.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曾鈺成議員表示，應

內務委員會的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是否需

要明示授權事務委員會主席，處理在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有議員被指使用冒犯性或侮辱性言詞的情況，

以及有關立法會、常設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會議秩

序的《議事規則》 I部的適用範圍，應否擴展至其他
委員會。

33. 曾鈺成議員告知議員，議事規則委員會經

研究後認為，立法會其他委員會的會議在性質上屬

於工作會議。該等委員會的主席目前獲賦予的權

力，足以使他們能處理在會議上出現的爭議。因此，

《議事規則》第 44及 45條的適用範圍無須擴展至立
法會其他委員會及該等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34. 曾鈺成議員表示，立法會秘書處將會擬備

一份主席指南，以協助委員會主席主持會議，當中

的內容包括處理議員在會議上的發言或行為所引起

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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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議員察悉有關文件第 11段所載議事規則委
員會的意見。

IX. 前往新加坡及泰國訪問的立法會代表團報告前往新加坡及泰國訪問的立法會代表團報告前往新加坡及泰國訪問的立法會代表團報告前往新加坡及泰國訪問的立法會代表團報告

(立法會CB(3)528/03-04號文件 )

36. 代表團團長呂明華議員表示，代表團於

2004年 2月 12日至 18日期間訪問了泰國曼谷及新加
坡，現提交該次訪問的詳細報告，供議員參考。

37. 呂明華議員又表示，泰國國民議會表示很

有興趣與立法會成立議會友好組織，而其下議院事

務委員會準備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研究與此項建議

有關的事宜。呂議員補充，代表團會將此事轉交議

會聯絡小組委員會考慮及跟進。

X.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 5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4月 28日


